
证券代码：

002707

证券简称：众信旅游公告编号

:2017-057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5元 （含

税）。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7年5月26日

●除权除息日：2017年5月31日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已于2017年5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根据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众信旅游

2016年度审计报告》（中证天通[2017]� �证审字第04001号），本公司2016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并数）214,864,942.83元，母公司

净利润33,683,450.53元。 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定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3,368,345.05元；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30,315,105.48元，加以前年度累

计未分配利润338,335,082.22元，2016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368,650,

187.70元；

（3）以公司总股本843,529,4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0.25元，共分配利润21,088,235.50元。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

润347,561,952.20� �元转入下一年度。

2、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的变化

自2017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利润分配方案后 （参见2017年4月26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039））至实施期间，

由于2014年、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6名激励对象离职， 公司回购注

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激励股份共计272,760股， 由此公司的

总股本由843,802,180股减至843,529,420股。 截至2017年5月9日，上述限

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

手续。公司于2017年5月10日公告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

告》（2017-049）。

本次利润分配的总股本基数以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的总股本843,529,

420股为基数，上述总股本变动对本次利润分配没有影响。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无需调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6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16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43,529,42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225元；

持有非股改、 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2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

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 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

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7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7年5月

3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17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7年5月

3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384

冯滨

2 00*****645

郭洪斌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1、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格的调整情况

公司首发上市时持股5%以上的股东冯滨、林岩、曹建出具《持股5%以上

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具体如下：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最低减持价格

承诺期限

冯滨

股份

减持

承诺

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冯滨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如下

：（

一

）

本人拟长期

持有公司股票

；（

二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

，

本人拟减持股票的

，

将认真遵

守证监会

、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

开展

经营

、

资本运作的需要

，

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

步减持

；（

三

）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

，

具

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

、

协议转

让方式等

；（

四

）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

，

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并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人持有公司

股份低于

5%

以下时除外

；（

五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本人拟减持

股票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

，

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

、

除息的

，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

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25%

。

因公司

进行权益分派

、

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

，

相应年度可

转让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

六

）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

本人将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七

）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

述减持意向

，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减持

。

2017

年

1

月

23

日至

2019

年月

1

月

22

日

林岩

、

曹

建

股份

减持

承诺

持股

5%

以上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

：

公司其余持股

5%

以上的自然人股东林岩

、

曹建的持股意向及减持

意向如下

：（

一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

，

本人拟减持股票的

，

将认真遵守证

监会

、

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

结合公司稳定股价

、

开展经营

、

资本运作的需要

，

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

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

持

；（

二

）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的规定

，

具体方

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大宗交易方式

、

协议转让方

式等

；（

三

）

本人减持公司股份前

，

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

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本人持有公司股份

低于

5%

以下时除外

；（

四

）

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本人拟减持股票

的

，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

如

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

、

送股

、

转增股本

、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

、

除息的

，

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

锁定

期满后两年内

，

本人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上一

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的股份总数的

25%

。

因公司进行

权益分派

、

减资缩股等导致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变化的

，

相应年度可转让

股份额度做相应变更

；（

五

）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

，

本人将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六

）

如果本人未履行上述减

持意向

，

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自本人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之日起

6

个月

内不得减持

。

2015

年

1

月

23

日至

2017

年月

1

月

22

日

注：目前林岩、曹建不再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根据该减持价格承诺：冯滨、林岩、曹建所持首发上市时股份的减持价格

为不低于23.15元/股。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冯滨、林岩、曹建所

持首发上市时股份的减持价格为不低于1.845元/股。

具体计算为：

（1）公司201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4年1月23日首次公开发行

股份并上市发行后的总股本58,29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11,658,000.00元。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22.95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首发价格每股23.15元—每股派息0.2元

（2）公司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总股本69,489,165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 （含税）， 共分配利润13,897,

833.00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7.58元/股。

计算公式： 减持价格= （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22.95元—每股派息0.2

元）/3

（3）公司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208,767,495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3.79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7.58元/2

（4）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2016年3月15日公司总股本417,

484,5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5元（含税），共

计分配现金股利20,874,229.50� �元， 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

股。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1.87元/股。

计算公式： 减持价格= （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3.79元—每股派息0.05

元）/2

（5）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843,529,42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25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

利21,088,235.50元。

调整后减持价格为不低于：1.845元/股。

计算公式：减持价格=调整后的首发价格每股1.87元—每股派息0.025元

2、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价格调整情况

2017年4月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

司向激励对象授予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

议案》，确定以2017年4月27日作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21名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100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按照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十八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确定，

即7.44元/股。

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调整为：7.42元/股（调整后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

44元/股-0.025元/股）。

根据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

价格调整尚须公司董事会审议， 在董事会审议后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路8号（朝阳公园西二门）众信旅游大

厦2层证券事务部（邮编：100125）

咨询联系人：胡萍

咨询电话：（010）6448� � 9903

电子邮箱：stock@utourworld.com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297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2017-026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998号广汇宝信大厦9楼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46,138,231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9.01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建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李建平先生现场出席，王新明先生、唐

永锜先生、孔令江先生、薛维东先生、尚勇先生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出席，独立董

事沈进军先生、程晓鸣先生、梁永明先生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侯灵昌先生现场出席，李文强先生、罗

桂友先生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出席；

3、董事会秘书许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25,031 99.9996 13,200 0.000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2017年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29,490,100 99.6169 16,648,131 0.383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授权管理层审批2017年度限额内融资活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25,031 99.9996 13,200 0.000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33,688,559 99.7135 12,449,672 0.286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4,346,138,2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370,348,7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

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370,335,503 99.9964 13,200 0.0036 0 0.0000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对公司

2017

年担保

事项进行授权的议

案

353,700,572 95.5047 16,648,131 4.4953 0 0.0000

9

关于公司授权管理

层审批

2017

年度限

额内融资活动的议

案

370,335,503 99.9964 13,200 0.0036 0 0.0000

10

关于

2017

年度公司

及下属公司利用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议案

357,899,031 96.6383 12,449,672 3.3617 0 0.0000

11

关于

《

广汇汽车服

务 股 份 公 司 截 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

的议案

370,348,7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5、8项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润泽、钱珍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2017-020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漕宝路1688号诺宝中心一楼百合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7,612,1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9.83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戴轶、独立董事徐建军、独立董事刘

向

东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5,590,500 99.6151 21,500 0.3831 100 0.0018

5、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财务决算以及2017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89,100 99.9863 22,900 0.0137 100 0.0000

7、议案名称：《公司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聘任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8、议案名称：《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67,590,500 99.9871 21,500 0.0128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

公司

2016

年度日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以及

2017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10,500 32.7103 21,500 66.9782 100 0.3115

6

《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

9,100 28.3489 22,900 71.3396 100 0.3115

7

《

公司续聘

2017

年度

财 务 审 计 机 构 和 聘

任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机

构的议案

》

10,500 32.7103 21,500 66.9782 100 0.3115

8

《

2016

年度募 集资金

存 放 与 实 际 使 用 情

况专项报告

》

10,500 32.7103 21,500 66.9782 100 0.31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9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票。

第1-8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同意表决票。

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哲、臧欣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网络投票细

则》、《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法律意见书》。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519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公告编号：

2017-13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公司多功能会议中心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

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915,752,14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89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

事长袁仁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赵书跃先生和独立董事李伯潭先生

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09,737 99.9517 35,172 0.0038 407,235 0.0445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16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4,695,029 99.8846 647,424 0.0707 409,691 0.0447

3、议案名称：《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40,637 99.9551 35,272 0.0039 376,235 0.0410

4、议案名称：《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40,520 99.9551 35,389 0.0039 376,235 0.0410

5、议案名称：《2017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35,150 99.9545 40,659 0.0044 376,335 0.0411

6、议案名称：《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01,086 99.9507 66,259 0.0072 384,799 0.0421

会议同意以下利润分配方案： 以2016年年末总股本125,619.78万股为

基数，对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7.87元（含税），共分配利润8,

525,814,468.60元，剩余54,191,993,568.01元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7、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3,121,859 99.7128 936,686 0.1023 1,693,599 0.1849

会议决定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7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2017年度财务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9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40万元。

8、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6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915,340,520 99.9551 35,389 0.0039 376,235 0.0410

9、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8,678,729 99.5517 104,630 0.0958 384,742 0.3525

10、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8,681,649 99.5544 104,730 0.0959 381,722 0.3497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08,669,619 99.5434 84,747 0.0776 413,735 0.379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6

《

2016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

108,717,043 99.5868 66,259 0.0607 384,799 0.3525

7

《

关 于 聘 请 公

司

2017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

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

106,537,816 97.5906 936,686 0.8580 1,693,599 1.5514

9

《

关 于 子 公 司

向关联方增加

产品销售额的

议案

》

108,678,729 99.5517 104,630 0.0958 384,742 0.3525

10

《

关 于 子 公 司

向关联方销售

产品的议案

》

108,681,649 99.5544 104,730 0.0959 381,722 0.3497

11

《

关 于 与 关 联

方 续 签

<

商 标

许 可 使 用 协

议

>

的议案

》

108,669,619 99.5434 84,747 0.0776 413,735 0.379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增加产品销售额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向关联

方销售产品的议案》和《关于与关联方续签<商标许可使用协议>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和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牧龙、万敏秀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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